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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5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2017—79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交所《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 688 号》的 

回复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德豪润达”）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问

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 68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收到问询

函后，认真落实函件要求并回复。现将相关问题及回复公告如下： 

2017 年 12 月 2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经董事会审议

通过，你公司决定将应收账款单项金额重大的金额标准由 50 万元提高到 1000 万

元，并改变应收账款确定组合的依据。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自审议通过之日起开始执行。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认真核查并详细说明以下事项： 

问题 1：请结合同行业公司应收账款单项金额重大的金额标准和公司近三年单

项 50 万元—1000 万元应收款项的情况，说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专业意见。 

答复： 

（1）公司关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及合理性的说明 

为了使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更加合理和规范，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决定对应收款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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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坏账准备计提方法进行变更。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7年 12月 1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公司将应

收账款单项金额重大的金额标准由 50万元以上变更为 1000万元以上。 

公司近三年应收账款的情况如下： 

应收账款情况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应收账款总额 1,350,104,736.96 1,484,830,665.27 1,524,630,787.92 

其中：    

1、单项 50 万元-1000 万元应

收账款合计金额 
429,223,611.80 437,889,833.68 423,269,706.48 

   对应的应收款户数 220 233 207 

   占应收账款总额比例 31.79% 29.49% 27.76% 

2、单项 1000 万元以上应收

账款合计金额 
848,602,835.41 947,977,126.95 997,185,623.14 

   对应的应收款户数 27 32 33 

   占应收账款总额比例 62.85% 63.84% 65.41% 

 
   

修改前单项金额重大的金额

标准占应收账款总额比例 
0.04% 0.03% 0.03% 

修改后单项金额重大的金额

标准占应收账款总额比例 
0.74% 0.67% 0.66% 

随着公司 LED 业务的开拓，公司近三年核心客户的应收款项集中度较高。本

次会计估计变更前，公司近三年应收账款单项金额重大的金额标准占应收账款总

额比例低于 0.1%，原应收账款单项金额重大的金额标准过低，导致需要单独进行

减值测试的户数较多（超过 200 户），客观上不利于公司对重大客户应收账款的细

化管理。 

同行业公司应收账款单项金额重大的金额标准如下： 

同行业公司 应收账款单项金额重大的金额标准 

三安光电（LED） 
单项金额占应收款项年末余额前 5名的应收款项及其他不属于前 5名、

但年末单项金额占应收款项总额 10%（含 10%）以上的款项。 

士兰微（LED） 金额 500 万元以上（含）且占应收款项账面余额 10%以上的款项。 

乾照光电（LED） 
期末余额达到 300 万元（含 300 万元）以上的应收款项为单项金额重

大的应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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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宝股份（小家电） 

单项应收账款占应收账款余额的 10%以上或应收款项前五名为单项金

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项其他应收款占其他应收款余额的 10％以上为

单项金额重大的其他应收款。 

通过比较同行业部分公司的应收款项单项金额标准，本公司应收款项的单项

金额标准比部分同行业公司披露的绝对值大，但以相对比例及户数而言则更为谨

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公司应收账款单项金额重大的金额标准仍能够涵盖单

项金额占应收账款年末余额前20名的款项与单项金额占应收账款总额1%以上的款

项，公司认为变更后的应收账款单项金额重大的金额标准是较为谨慎且符合公司

实际经营和管理情况的，能够更加合理、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

成果。 

（2）公司年审会计师的专业意见 

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发表了如下专业意见： 

经比较分析，我们认为公司此次会计估计变更，即提高应收款项单项重大的

金额标准，能够客观反映公司目前的经营及管理情况，预期能更加合理、客观地

反映公司重大应收款项实际状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意见全文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广东德豪润

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相关问题的会计师回复》（信会师函字[2017]第

ZC071 号）。 

问题 2：此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 2017 年净利润的影响。 

答复： 

由于公司目前对 2017 年 12 月应收款项的回款情况难以准确估计，因此无法

准确测算此次会计估计变更对 2017 年全年度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公司基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的应收款项余额及账龄结构（未经审计）进行测算，此次会计估计

变更前后应计提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分别为 4,350.54 万元和 6,533.65 万元，即

此次会计估计变更后，将减少公司 2017年 1-11月净利润约 2,088.73万元（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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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企业所得税影响）。 

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披露的《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15,000万元至-10,000 万元。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业绩

预告、业绩快报及其修正》等的相关规定，若公司因修订会计政策或其他因素的

影响，使公司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出上述预计范围，公司须

在 2018年 1月 31日前进行修正并公告。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